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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 

人權工作小組第 3 屆第 3 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 11月 9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貳、 地點：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北棟本會 15樓中型會議室 

參、 主持人：鍾興華 Calivatalivat．Gadu副召集人   紀錄：陳威廷 

肆、 出席人員： 

王委員雅萍 

怡懋．蘇米 Yi-Maun Subeq委員 

廖委員福特                      （請假） 

許俊才 Kui Kasirisir委員               （請假） 

雅柏甦詠．博伊哲努

Yapasuyongʉ．Poiconʉ委員兼執行秘書                   曾興中代 

楊委員正斌               瑪勒芙勒芙‧杜妲利茂代 

羅赫踛 Helu Chiu委員                 董靜芬代 

宋委員麗茹                      蔡妙凌代 

劉委員維哲                      周錫蔚代 

杜張委員梅莊                     吳秉宸代 

伍、 列席人員：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                 郭思岑

本會綜合規劃處                陳天石、彭慧心代 

陸、 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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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幕僚單位報告（略） 

捌、 討論事項： 

案由一：行政院「落實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92點結論

性意見與建議」關鍵績效指標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各單位所填寫內容原則同意通過，後續請依決議事項修正後送綜

合規劃處彙整。 

二、 各單位修正事項如下： 

(一) 人事室─第 39 點次：族群委員之代表並不侷限於公共行政

及人事行政專業範圍，請業務單位納入參採。 

(二) 綜合規劃處─第 40 點次：除綜規處外，如有其他業務單位

針對相關專門議題，並提報舉辦政策座談會時，建議一併納

入本關鍵績效指標辦理情形中。 

(三) 教育文化處─第 41 點次：請調整文字說明並補充相關開會

辦理期程及文字說明。 

(四) 社會福利處─第 57 點次：建議辦理座談會收集相關意見，

針對行動層面做全盤性的設計；應結合原資中心系統，協助

推動大專院校相關科系開設文化安全課程，並增加相對應之

具體政策。訂定辦法時，請將上述意見納入考量。 

案由二：行政院「落實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之辦理情形表，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各單位所填寫內容原則同意通過，後續請依決議事項修正後送綜

合規劃處彙整。 

二、 各單位修正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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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綜合規劃處 

1. 編號 32-1：應以實際案例分析受政策影響的當事人，並提

出相關說明，非單純僅有統計資料。 

2. 編號 32-2-2：請業務單位收集過去曾經辦過聽證、試圖用

公聽會彙整意見之個案，並分析這些個案，提出一個未來

建議辦理聽證的基本原則。 

(二) 社會福利處─編號 72：原民會於長照 10 年計畫 2.0 中負責

文健站，惟其中涉及長照 A 至 G 碼服務不多，應就專業照護

一塊思考如何訂定完整相關規劃，並提供衛福部參考。 

(三) 教育文化處 

1. 編號 71-4-2、3、4：管考情形建議修正為繼續追蹤。 

2. 編號 71-4-3：修正文字說明並加入政大族語學習中心之

開班數。 

3. 編號 78：確認族語保母人數資料正確性；請業務單位研議

納入例行性原住民族相關調查統計。 

(四) 土地管理處─編號 74、118：請業務單位確認資料更新情形。 

(五) 公共建設處─編號 113-1、119：請確認資料更新情形。 

(六) 經濟發展處─編號 127-1：改由經發處主責（氣候變遷），並

補充配合參加相關會議內容。 

案由三：更新本會人權教育訓練教材，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原則同意通過，惟有關組織改制的部分請一併調整寫法。 

二、 請教文處確認智財權清單之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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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上午 11時 43分。 



5 

委員及機關代表發言摘要 

幕僚單位說明： 

依照相關管考規劃，機關人權業務相關辦理情形，須提經人權小組

民間委員審議。今天討論案計有 3案，分別為行政院「落實兩公約

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92 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關鍵績效

指標之辦理情形、行政院「落實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之辦理情形，

以及更新人權教育訓練教材。 

討論事項一：行政院「落實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92

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關鍵績效指標之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幕僚單位說明： 

依據「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落

實及管考規劃」規定，主辦機關應每半年定期填報關鍵績效指標之

辦理情形，並經各該部會人權工作小組確認或徵詢部會人權工作小

組民間委員意見。本案業彙整各業務單位填報內容，辦理情形如附

件，提請討論。 

 

36、37點次 

主席： 

那就依一覽表來逐點確認，首先是第 36、37點次。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主持人好，各位好，人權處有一件事情想要先確認，案由中有提到

本案是每半年要提報，時程分別是在 3月跟 9月。想確認今天討論

的是否為針對 9月提報的那個部分去做修正，謝謝。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長： 

是針對 9月的版本。當時人權處針對本會初次的回應內容，提到並

無具體回應到關聯性還有辦理情形。36 點次有關諮商同意的部分，

如附件上紅字處，有補充我們如何做諮商同意的宣導課程、針對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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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的人？及相關巡迴課程資訊說明，以上報告。 

主席： 

謝謝說明，另外核廢料的部分請土管處說明一下。 

原住民族委員會土地管理處吳秉宸科長： 

跟主席、各位長官報告，這個案子在今年我們是協辦機關，會配合

相關單位的作業來辦理。 

 

主席： 

第 36、37點次內容有無意見？確認完畢。接著進行第 38點次的部

分，有關原住民族身分，請綜規處說明。 

38點次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彭慧心專員： 

報告主席跟各位委員，主要修正係當時山地跟平地原住民的分類，

一開始是寫在行動的部分，那我們依照建議移至背景分析。另外針

對原住民族的區分，同步調整關鍵績效指標第 2點，以上說明。 

主席： 

謝謝說明。有沒有其他要補充？如果沒有，第 38 點次內容確認完

畢。接著第 39點次，有關人事室的部分，有修正嗎？ 

39點次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曾興中專門委員： 

關鍵績效指標有 2 點，第 1點是各界聘用委員的錄案率要達 100%，

另一部分是在現有的基礎上，研議委員遴聘要點修正的可行性。先

前填報的內容經人權處指正，所以人事室有做修正。首先，錄案率

已達 100%，所以本次修正主要是針對指標第 2 點，也就是研議遴

聘要點修正之可行性，人事室已提出後續規劃作為，未來可能會委

請學者專家協助辦理遴聘要點修正的可行性評估研究，屆時也需諮

詢行政院人事總處的意見，以利辦理後續的工作。經業務單位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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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本次修正內容已符合人權處建議修正方向，以上報告。 

主席： 

謝謝說明，是否還有其他建議？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有關所提會委請公共行政、人事行政專業領域的專家學者，人權處

這邊建議，因本點次與選出具有部落代表性或族群代表性的委員有

關，並不侷限在公共行政或是人事行政專業的範圍，建議可做一些

調整。 

主席： 
內容是否可依人權處的建議因應調整？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曾興中專門委員： 
會後會再向人事室說明。這邊補充說明，人事室前次回復著眼的點

在於委員遴聘工作是院長的職權，換言之，我們能否在法制上限制

院長的職權？要在法制上做這個突破、適當地限制院長在人事任命

的職權，所以人事室初步先針對公共行政及人事行政領域找出解決

方案，後續洽行政院人事總處研議。也就是說，以後院長只能在本

會提報的人選中去做勾選。有關人權處的建議，後續也會請人事室

這邊納入參採。 

 

主席： 

請人事室參照人權處意見。第 40點次請綜規處說明。 

40點次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長： 
本點次背景問題分析是要去比較憲法跟兩公約，探討憲法增修條文

以及原基法等各項權利有沒有落實，並依照政策座談會意見徵詢結

果分析現況、據以執行。因前次填報僅有簡要帶到第 16 次原推會

報告哪些事項，並沒有提及與政策座談會的具體關聯，爰人權處建

議針對這個部分增列說明文字。因此，本次修正主要是去強調針對

政策座談會所收集到的議題，是如何提到原推會去做審議？後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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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目前做了哪些成果。最後，也帶出原基法其實涉及原住民族各

項權利，這個平臺是有助於強化各部會協調的一個工作、落實各項

權利的保障，以上說明。 

主席： 

針對本點次有沒有其他建議？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請問這個政策座談會未來還會持續辦理嗎？因為資料顯示辦理期

間為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 月間。在我理解這是一個要繼續往

下執行的計畫，座談會應該也是會持續下去？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長： 

這邊主要是強調政策座談會收集之建議如何在原推會去落實討論。

從本會成立以來，政策座談會皆會視需要不定期召開，未來也會持

續來做辦理。 

主席： 

座談會主要都是與人民相關政策有關，可再細分經濟產業、長照、

法制或是土地的政策，也確實座談會可以做為每年推動政策的參

考。那當時本會是第一次做比較集中式的處理，幾個月內將場次辦

理完成。但實際上業務的推動是延續性的。 

怡懋‧蘇米委員： 
這邊也呼應主席的看法。現在有一些政策跟法其實都同步在推展，

所以針對比較具體的項目，也建議能夠辦理相關的座談會。像今年

原住民族健康法的推動，不單只是涉及長照，而是全面性的職場，

特別是健康照護領域、原住民族健康推動相關的部分，甚至也會涉

及到其他關鍵因素，像族人面臨之經濟、教育等結構性的問題，或

許可以具體的做一些分類，以上建議。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曾興中專門委員： 
第 40 點次是審查委員所提出的意見，一共分 2 個部分。第一個部

分是審查委員會建議我們依據兩公約跟原權宣言來去修憲，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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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原基法。針對這點，本會提出的行動是委託研究我國憲法跟兩公

約還有原權宣言之間的比較。但是針對此節因為已經辦理完成，所

以在關鍵績效指標的部分並沒有列入。那我們現在談的是後段，審

查委員會希望我們進行一次全國性的調查，並且要與原住民族來合

作，制定一個國家的原住民族政策，過程中還要確保平埔族的參與。

那我們如何進行全國性的調查？如何去制定一個國家的原住民族

政策？我們提出來的行動方向是：舉辦政策座談會，然後徵詢原住

民族社會的意見，分析相關現況的需求，來做後續的研議處置。事

實上，當時在填報時確實是專門指向我們先前辦理的 71 場次政策

座談會，並完成了 116項意見的收集，也就是要以原住民族合作提

出現況上須調整的政策方向，然後遵循原基法的基本架構，作為國

家原住民族政策的基石，並依據原住民族社會目前的意見，去調整

計畫的執行方向。因此，才將收集的意見提到原推會去進行審議協

調跟推動。另外，為了確保平埔族參與，目前總統府原轉會有平埔

族的代表，平埔族代表也可以透過原轉會，提出對原住民族基本法

及國家原住民政治的意見，納入到審查委員所要求的國家原住民族

政策當中。所以目前填報的內容，確實是專門指向 2021年 10月到

2022年 1月之間所辦的 71場次政策座談會。但如主席所提示，其

實其他的業務單位或者是本會針對其他的專門議題，另外有提報並

舉辦相關政策座談會時，也建議一併納到這個關鍵績效指標的辦理

情形裡面，以強化、補強審查委員會希望我們達到的工作，以上報

告。 

主席： 
謝謝專委的補充。那就依照專委意見，有關相關政策的推動都是滾

動、持續調整的，就在關鍵績效指標中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說明，40

點次就這樣處理。接著請教文處說明第 41點次。 

41點次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瑪勒芙勒芙‧杜妲利茂專門委員： 

前次人權處意見指出填報內容僅重申指標文字，較難理解具體辦理

情形，本處已補充具體推動內容。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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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友善環境的時間是迄 111 年 12 月 1 日止，因為這個是去年核

定的，其實應該是要填報到今年執行的部分，不清楚是時間誤植還

是資料沒有更新？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瑪勒芙勒芙‧杜妲利茂專門委員： 

友善環境自去年開始就有召集相關部會機關、地方政府參與，討論

有關公務人員升任標準，今年會調查完竣。我們後續會再補充相關

開會的期程。 

主席： 

委員還有其他建議嗎？那接著討論第 57點次，請社福處說明。 

57點次 

 

原住民族委員會社會福利處董靜芬副處長： 

審查委員的意見是加速推動原住民族健康法，那因原健法已於今年

6 月 21 日公布施行，所以行動變更為依據原健法訂定大專院校健

康照護相關科系融入文化安全課程相關辦法。那我們預定在今年

底，也就是原健法施行後的半年內來完成訂定，以上報告。 

怡懋‧蘇米委員： 

在行動的部分目前是針對文化安全課程，從結構的層面看，就是縣

市政府所投注的心力，以及學校、臨床端的人才培育，整個醫療場

域全面性的從預防一直到後面的復原。建議下一次如果有辦理座談

收集意見的話，或許可針對行動層面上做一個全盤性的設計。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曾興中專門委員： 

57 點次主要是通過原住民族健康法，而且要參考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委員會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與原權宣言。目前本會提出的行動，

係依據原健法訂定大專院校健康照護相關科系融入文化安全課程

相關辦法，所以關鍵績效指標就是請本會完成訂定這個辦法。目前

業務單位填報的內容，係說明法源授權依據為何、刻正擬訂中，並

會在期限內完成，以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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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長： 

剛剛專委已針對行動及關鍵績效指標詳細說明，因為上次填報的內

容僅談到跨部會傳統醫療文化研究，以及改善長期照顧可近性的辦

理情形，無法回應到行動及績效指標，因此人權處建議調整內容。

修正後的填報內容，初步檢視應該是符合績效與行動指標的連接。 

王雅萍委員： 

在教育領域中，「融入」的意義，比較偏向是一個議題、帶有點綴

的意味。但按照原健法的精神，如果是相關科系主責推動，譬如說

技職裡面像護理科系等等，其實都應該要融入。文化健康安全這樣

的課程，應該是一個專門課程，只有用融入，那融入對象是指誰？

應該要透過全國的原資中心，讓每個原住民年輕人知道，原健法的

概念及文化健康安全的內涵，捲動全國大專院校 140 幾間原資中心

的系統。那現在原資中心所推的全民原教，其實也會談到文化健康，

然後文化健康站裡面的組成有老人，老人在地的方式同時也是文化

所在，所以也應該從記憶傳承文化的角度去切入思考。這裡的行動

如果是以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為主軸開設，建議由全國的原資中心協

助融入相關的活動或課程，這樣才會有推動的步驟，不然好像一個

很大的議題，最後限縮到小小的幾個科系。且 162所大學裡面僅有

不到 10 所有醫護相關科系，涉及原住民族健康的很少，主要都是

開設偏向主流的健康課程，所以這個部份可能需要仔細去盤點，增

加一些相對應的具體對策。 

怡懋‧蘇米委員： 

這邊有一個疑問，本點次的背景/問題分析內容較為廣泛，包含消

彌醫療照護的不均等、資源上的不足，健康促進層面及社會結構的

議題。落入到行動會不會跟第 21 號的一般性意見有關係？因為在

行動的部分就只有針對課程，如果從原健法的角度上來看，是不是

已經處理了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的議題，已經解除追蹤？然後另外

延伸一個議題叫原住民健康？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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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研究員這個有無涉及衛福部？他們是否也有針對這幾點在執

行？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當初我們有給過建議，那最後原民會填報的行動就是現在資料呈現

的。原本我們希望在建議的過程中，能夠根據原住民族健康法，去

發想還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進一步去確保原住民族健康，正如剛

剛兩位委員所建議的。那這個點次是兩個部會都有。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曾興中專門委員： 

有關問題/背景分析、行動及關鍵績效指標，內容是已經定案的，

無法調整。所以現在主要是確認各主辦協辦機關有沒有確實按照行

動跟關鍵績效指標執行，而執行的方向是不是符合審查委員會所提

出來的意見。在做法上，辦法的實質內容還是應該要符合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公約第 21 號一般性意見跟原權宣言裡面的基本架構，那

建議幕僚單位這邊將委員的意見詳細記錄之後，提供業務單位參

考。至於此處的關鍵績效指標，主辦機關就是本會的社福處，能夠

在這個時限之前完成符合 21 號一般意見跟原權宣言的文化安全課

程辦法相關訂定作業。 

主席： 

謝謝專委的補充，訂定辦法時請業務單位將委員的建議納入。接著

討論第 92點次。 

92點次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長： 

向各位報告，這個問題的背景主要是因為，有從原鄉遷到都會、有

關投票秘密權等籍在人在等問題，更多是著重在投票方式的檢討。

行動及關鍵績效指標主要都是配合內政部、中選會的進程照實填

寫，先前相關的研究也已提供給內政部做為參考，以上說明。 

主席： 

請問有其他建議嗎？沒有的話，那接著進行第二案，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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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二：行政院「落實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之辦理情形表，提

請討論。 

幕僚單位說明： 

依據「落實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管考規劃」規定，主辦權責機關所填

列之辦理情形表內容，須經各機關之人權相關任務編組報告通過或

徵詢該任務編組民間委員意見後，於 112 年 12月 10日前回復行政

院。本會業填具上揭涉本會內容部分，如附件 2，提請討論。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長： 

本案主要是針對具體辦理內容進行更新，所以麻煩各位委員幫我們

針對各項行動，檢視有沒有地方可以再做補充？或是有漏掉的地

方，提出一些寶貴意見。比方像 31點次針對原基法第 21條，法制

建構實務執行情形以及指標性案例，以及辦理聽證會的一個原則。

如本會業成立修法小組，並委託學者專家提出修法建議。今年共辦

理 26 場次的宣導課程，最後一場剛好是在下星期，也希望針對族

人或者申請開發案業者，包含公私部門等等，都能夠去提升第一線

承辦人相關的法律概念。之後也會持續的、按照時序做更新，以上

說明。 

主席： 

誠如剛剛科長所報告的部分，紅字部分就是此次新增或修正的地

方，請問委員有沒有什麼建議？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這邊有幾點建議。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所寫的關鍵績效指標，主題是

我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同意權法制建構及其實務執行為案

例，依現行透明治理的策略機制之相關規定，從資訊使用方觀點進

行檢視分析跟評估，並提出研究上開策略機制及相關規定之必要性

等建議意見。他的方法是要用實際案例，分析受政策影響的當事人

團體，向他們了解。現在看起來有一個勞務採購計畫，委託專家學

者研究相關的案例，那可不可以就這個部分做比較具體的說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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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計畫是如何進行的？這樣比較能夠符合當初提出這個行動計畫

想要做的事情。同樣的，在 32-1 點，建議也是要檢討過去辦理的

成效，找有行使諮商同意權相關的案例來做分析研究，譬如說同意

的過程當中，機制如何進行？那流會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做比較

深入一點的分析，而不是只有單純的統計資料。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長： 

謝謝人權處的意見。我們後續會將這些數據資料，針對成果做一個

比較質化的呈現。比方說提到這個統計數據看起來沒有什麼關聯

性，針對這些數據我們會再進行分析跟蒐整，歸納可以順利同意、

或出現困難等原因。 

主席： 

除了單純將統計資料作為基礎去處理，是否就用實際的案例來做一

個參考？具體一點，將這些內容委託專家學者去研議未來可能修法

的方向。也謝謝研究員的建議。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另外還有 32-2-2 的部分，是指依據實際案例的檢討，研議訂定或

修正聽證會的辦理原則，目前看到比較限縮在諮商同意的範疇，但

實際上這個機制應該是更廣泛的。依照行政程序法，是由機關自行

決定有無聽證的必要，所以原民會這邊，認為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應該要辦理聽證會或是相關的程序？目前填報的內容似乎並沒有

具體的回應。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長： 

程序聽證其實就是行政機關蒐證的過程，在形成政策前所經的程

序。如果是要一般性、通案性的原則，我們還要再仔細的重新修整。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曾興中專門委員： 

當初訂定第 32 點次其實主要目的是檢討行政程序法的聽證程序。

實務上，除法有明定外，基本上都是由機關本權責去裁量是否辦理，

以至於所有機關都不辦。所以國家人權行動計畫才站出來說，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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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證是一個非常有效可以保護當事人程序權利的手段，結果行政機

關在有裁量權的情境下，幾乎都選擇不辦，那當然會侵害人權，所

以才希望行政程序法的主管機關能夠去檢討，不能夠完全的放任各

行政機關本權責決定。但是又有哪些事情應該要去訂定標準，在什

麼標準以上要辦理聽證、什麼標準以下可以不用辦？法務部可能也

沒有辦法獨自處理。所以當時學者專家們就提了幾個有特別指標性

的案例，如土地徵收、原住民族權利跟身心障礙這些議題，希望各

有關機關帶回去幫忙檢討，假設有辦過聽證，當時為什麼會辦？成

效如何等等。然後彙整提出一個針對原住民族權利應當如何選擇要

不要辦理聽證的基準，提供給法務部做整體性的調整。原民會自創

會以來，針對原基法第 21條同意權機制，曾經在 2013 年依照行政

程序法嚴格的規定辦過一次聽證。來參加那場聽證的原住民族 NGO

團體，從頭到尾都在指責原民會違反聽證程序。針對原基法第 21

條的實質內容，幾乎沒有人提到，來參加的部落代表，10個裡面有

9個半的意見，是請原民會去聆聽部落的聲音。所以那一次聽證以

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是相當失敗的，程序上沒有辦法說服人家我們

是合法的。回到這裡，無論是制定政策、訂定法規，當可能會影響

原住民族權利的時候，在哪一些情境下，應該鼓勵行政機關，包括

原民會本身應該要去舉辦聽證，應該訂立一個基本的原則。目前填

報的規劃跟進度，確實沒有符合第 32 點行動的方向。本項時程是

到 2024 年，還有一點時間，建議業務單位再重新思考。不一定是

原住民族權利的通盤性標準，可能是一些個案性的，收集過去曾經

辦過聽證、試圖用公聽會去彙整意見的個案，把這些個案拿出來分

析檢討，提出一個未來建議如何辦理聽證的基本準則。 

主席： 

謝謝專委的說明，請業務單位依剛剛的建議再行研議調整。 

怡懋‧蘇米委員： 

主席、各位好，另外針對 72 點次講到長照的部分：依照長照 2.0

去布建文健站，提升原住民族長照資源的可近性。其實從長照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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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來看，並不是只有針對文健站。事實上它有涵蓋到所謂的

ABC，也就是從居家巷弄、複合型到社區整合型的服務中心。近期

在衛福部開會時有討論到機構，但機構對於原鄉，需求性並沒有那

麼強烈，所以我認為應該是這當中有訊息的落差。那個訊息落差在

於，雖然原民會這邊處理的是文健站，但所謂長照裡面 A 到 G碼的

部分，文健站其實沒有涉及太多。也就是在提供專業照護的這一塊，

實務上陪伴是比較少的。那未來要怎樣在族人之間找到那個適用的

部分，是不是也可以從這個地方去訂定出進度規劃？然後提供給衛

福部做一個參考，特別是針對現行專業照護供需的部分，以上說明。 

主席： 

在長照 10 年計畫 2.0 中的確有一些分工，對於原民的長照政策，

本會主要是負責文健站。這邊就請納入委員的意見。另外，不太曉

得這項是否也有列管衛福部？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有的，他們主要的行動是建構原住民族獲得醫療照護資源的可近

性，比如培育在地醫事人力、補助相關就醫交通費、獎勵各類醫事

人員到原住民族地區開業、或於原住民族地區衛生所設置遠距醫療

專科門診、充實原住民長照機構在原住民族地區的比例等。 

主席： 

謝謝說明。那我們接著討論。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人權處發言。針對 71-4-2、3、4 教文處建議修正為自行追蹤，但

因為執行的時程是到 2024 年，建議維持繼續追蹤。另外原住民族

語言、研究與發展的執行情形，是要設 7 所原住民族語言學習中

心，總計開 803班。那現在執行情形第一點填報的是 109 到 110學

年度總共開了 7所，然後開設 312班。那 112 學年度有一個語言學

習中心好像停了，所以才又新增政大族語學習中心。後面填報是開

設 10班學分班跟 16班學習班，那這個有計算到 803班裡面嗎？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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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其他 7 所沒有再有新的班？不是很理解這個填報所指涉的範

圍是什麼，請再協助釐清，謝謝。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瑪勒芙勒芙‧杜妲利茂專門委員： 

有關追蹤管考的狀態，是依據去年公告版、上次的決議去做填列，

所以修正為自行追蹤。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我們手上的資料確實是列為繼續追蹤，回去之後會再釐清這個部

分。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瑪勒芙勒芙‧杜妲利茂專門委員： 

有關另一個疑問，確實本來是 7所語言學習中心，但南投的語言學

習中心因故暫停。後來就在今年度核定新增：國立政治大學的政大

族語學習中心，合計還是 7 所，所以這個括號 2 應該還要再加一

個，2023 年其實也是共計 7 所。至於總計的開班數，謝謝研究員

的提醒，應該要再加一下政大的開班數，執行情形二應該要重新修

正 2022到 2023。 

主席： 

請教文處調整文字說明。那我們接著往下看。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74點次的部分，現在填報的情形是截至 2022 年底為止，共辦理 910

場次意見交流會。請問 2023 年是不是沒有新增？還是這個部分沒

有更新到？建議請再調整一下文字。 

原住民族委員會土地管理處吳秉宸科長： 

這個部分會再帶回去請業務單位確認。 

主席： 

請土管處回去將資訊更新至最新或是調整說明文字。還有其他建議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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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第 78 點次的關鍵績效指標是培育族語保母，還有讓原住民族幼兒

接受族語托育的人數。那執行情形第一點是說到今年 10 月為止，

族語保母是 477人，那後面又有一個新的資料補充說本年度 6月底

族語保母是 584人，不是很能夠理解這 2個資料之間的關聯性。是

否請業務單位協助說明，謝謝。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瑪勒芙勒芙‧杜妲利茂專門委員： 

這個執行情形括號三應該是寫 10 月底，我們族語保母達到這樣的

人數，這部分我再跟業務單位確定一下並修正。 

王雅萍委員： 

其實每年都有原住民族相關的調查統計，有一些是延伸性的統計、

有一些則是因應法規修正新增的政策指標，像族語保母。建議要納

入年度調查統計，去形成相關的大數據，有助於政策後續的創新及

延續。另外就是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之後，有建立原住民族語言活

力的調查報告，那會這邊好像是 2012 有做過，但因為歐盟是每 5

年就會有一次調查，如果要回應到這個指標建議就是要去力行。那

這個好像跟國家語言發展法會有對接，文化部那邊也在做調查，建

議提早協商。我最近看到像韓國、日本都有在做語言瀕危的措施，

甚至日本還做到日本語的方言。最近與那國島有派員來政大發表，

其實他們已經列為指標，把日本所有的，除了愛奴族，包括內部的

方言，都已經列出來在做調查跟統計。所以針對這個點次，因為世

界其他亞洲國家都在做，那包括泰國也是，相當注重泰北的少數民

族，也想要從以前那種山胞行政局的概念，比照臺灣成立原住民族

委員會，所以這個指標其實是世界性的風潮。 

主席： 

謝謝王老師的提醒，請教文處將老師意見納入研議。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瑪勒芙勒芙‧杜妲利茂專門委員： 

我先回應族語調查的部分，謝謝老師還記得我做過第一次。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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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 年做 4~5 族，分為 2 個階段，那現在我們是一次做 16 族。關

鍵績效指標 6有一個族語研發，我們在今年 7月就啟動族語能力使

用狀況調查，預計在明年 7月能夠彙編出成果。那剛剛老師建議要

在統計調查納入族語保母這塊，我會帶回去研議。 

王雅萍委員： 

因為這是從幼兒到成人教育，所以建議納入。以前是有社區照顧，

但好像會牽涉到會裡面，是屬於公務預算還是公益彩券補助，以前

是放在公益彩券，所以後來那個調查統計就沒了。但現在是沉浸式

族語幼兒園，已經列為常態性的公務預算，那就應該要放在調查統

計中，這樣才能夠去追蹤它的成效。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瑪勒芙勒芙‧杜妲利茂專門委員： 

沉浸式族語幼兒園是在體制內，但族語保母是在體制外，所以這個

部份我會帶回跟業務單位研議，看這兩項如何放入調查統計中。 

王雅萍委員： 

謝謝，這個部份以後也會是一項指標。 

主席： 

謝謝王老師的提醒，請教文處納入研議、處理。是否還有其他要建

議的？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郭思岑研究員： 

113-1點次的部分，現在填報的資料跟去年相同，請問是否可以協

助更新這半年的辦理情形？因為在進度規劃是 2023 年協助 1,800

戶弱勢原住民以提升居住品質，但這個部份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另

在 118 點次第 2 項進度規劃是 2023 年 6 月前，各地方政府應完成

原住民族部落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並交付成果予內政部，那進度

規劃時間也到了，這個部份也請回應。同樣的，在 119點執行情形

三，因為填報的進度只有更新到 2022 年 9 月，也請同步更新這個

部分。另 127-1點次，目前填寫方式看起來都是在說明過去已經完

成的事情，那現在的關鍵績效指標是研擬強化原住民族對於氣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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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事前知情等，似乎並沒有做一個具體的回應，也請協助說明。 

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共建設處周錫蔚副處長： 

公建處報告，針對今年度的進度規劃，實際上有達成多少戶弱勢原

住民的部分，我們會再具體更新辦理進度。針對 119 點次今年度實

際有多少入住公共住宅的戶數，也會一併來更新。 

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發展處蔡妙凌副處長： 

經發處說明 127 點次。氣候變遷因應法在今年的 2 月 15 日公布實

施，那其中第 3條、第 5條及第 8條其實都涉及原住民。尤其是第

3條，有一個公正轉型，我們也是委員之一。它的精神主要是輔導

相關受影響的人去做穩定轉型，所以原住民族是有被特別註記的。

這項策略的主責機關是國發會，那因為這個法今年 2月才通過，如

有召開相關會議，且涉及原住民的，我們都會參加，去收集一些相

關的意見。 

主席： 

謝謝說明。那這部分到底是公建處還是經發處主責？ 

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發展處蔡妙凌副處長： 

當初一直在講宣導，所以是寫公建處，但也可以回來本處處理。 

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共建設處周錫蔚副處長： 

公建處報告，127-4的部分就是寫宣導，所以其實很多關鍵績效指

標有重疊。 

主席： 

那 127-1呢？因為 127其實是針對相關的氣候變遷，所以應該權責

單位是經發處？ 

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發展處蔡妙凌副處長： 

它行動是說提升公眾參與，或是人權議題教育宣導及人才培育，所

以再細分成 127-1、4等等。有關氣候變遷相關可以由我們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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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了解，那 127-1主責單位改為經發處。 

原住民族委員會經濟發展處蔡妙凌副處長： 

那填報的內容就以剛剛說明我們會配合來參加相關的會議，內容建

議就不再調整。 

主席： 

謝謝。針對剛剛研究員提的建議，是否還有要做回應的？ 

原住民族委員會土地管理處吳秉宸科長： 

土管處說明，有關 118點次國土計畫的部分，在今年 6月底前已經

有完成相關劃設並交付予內政部，我們回去會再做更新。 

怡懋‧蘇米委員： 

針對 72 點次，請教 2,000 多筆是指文獻、資料還是種類？種類的

部分應該沒有那麼多？ 

原住民族委員會社會福利處董靜芬副處長： 

這個指的是「中醫醫藥典籍全文、標本暨原住民傳統醫療資料庫」

的中醫藥資料筆數。資料庫之資料是按族群、信仰、醫療、社會、

物質及生活等分類，也有請專家學者去考證過內容的正確性。目前

資料庫有放在網路上提供外界參閱。 

怡懋‧蘇米委員： 

另外有關人才的部分，其實在 2021 年的時候有培育研究人員、推

廣人員，所以這邊人才的概念跟指標是有符合的？ 

原住民族委員會社會福利處董靜芬副處長： 

這邊的研究人員，指的是有參與委託研究的人員；推廣人員就是我

們訓練的對象。關於說明跟分類的部份我們再調整一下寫法。 

主席： 

還有其他的建議嗎？好，那繼續進行第 3案，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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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二：更新本會人權教育訓練教材，提請討論。 

幕僚單位說明： 

依據相關管考規劃規定，設置人權工作小組之部會應於 113 年完成

兩公約教材出版作業。另機關編製公布之兩公約教材，宜持續充實

案例，並適時更新教材內容，提報人權工作小組確認。爰本會業彙

整各單位編修建議，將內文之說明時序更新至 2023 年，並增添相

應內容(如附件 3)，提請討論。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長： 

本會有提供修正更新一覽表，方便各位委員及長官去檢視這個

2019年 3月 15日出版的教材，業務單位具體更新了那些地方。比

方說分為編號 1 至 7，5 個處室，狩獵權的修正是在第幾段、第幾

頁，搭配螢幕上修正的部分也有做反黃的標示，方便各位閱讀。 

主席： 

本次修正 7處，先從狩獵權的部分開始。目前看起來有配合大法官

的釋憲做調整修正，動保法相關的部分也有列入，對於傳統文化相

關授權訂定的規定也有做說明。但農業部這邊已經升格改制，應一

併修正？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長： 

是，這個段落主責的是經發處，會再請該處針對組織改制的部分做

調整。 

主席： 

這個部份有沒有其他建議？那繼續進行第 45 頁，有關社福處原住

民族健康權的部分。這裡提到立法院三讀通過原住民族健康法，本

來是草案，目前已經通過應該沒什麼問題。那接著看教文處，第

55~59頁，有關智財權清單的更新。那因為清單現場也不可能逐一

比對，請業務單位務必確認正確性。 



23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瑪勒芙勒芙‧杜妲利茂專門委員： 

今年目前最新公告的是賽夏族雷女神話，已經登錄上去，但他們還

有另一個正在審理當中，我這邊回去再確認。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曾興中專門委員： 

目前這個清單主要是讓外界知道更新的進度，那我的建議是說，這

個表格是會隨著時間變動的，其實本身並非教育訓練的重點，或許

可以在這邊放 QR CODE或是連結，方便接受訓練的人員可以快速便

利的檢索，重點應該還是在介紹傳智的機制與功能，請業務單位這

邊確認，是要更新到出版前、抑或提供 QR CODE連結到公告網站，

以上建議。 

主席： 

謝謝專委說明，請教文處再確認。接著是公建處第 6章有關居住權

的部分，75~76頁，請簡要說明。 

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共建設處周錫蔚副處長： 

公建處報告，這次主要是增加 110~113年第 2期的計畫，並列出這

個計畫的特點，像是住居文化的振興、都會區原住民族居住正義的

實現等等，並將重要成果更新上去，以上。 

主席： 

謝謝說明。那接著是土管處第 7章有關土地權的部分。 

原住民族委員會土地管理處吳秉宸科長： 

土管處說明，這邊主要是針對保留地的部分，將原保條例的進度做

一個更新。 

主席： 

就是 5 年等待期的廢除，謝謝說明。那接著看結語與基本法的部

分。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長： 

跟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報告，這邊主要修正 2節。第 1節是落實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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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跟公約的關聯，以及落實原基法現況。分別修正 105、108 及 109

頁。那在 105頁，有提到盤點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法令，因此簡要

說明配合修訂的相關子法有幾項，目前為止已經完成 83 項。至於

落實原基法的現況，因為在第二段有提到說配套法案推動的機制未

能充分落實，因此自 105 年起，我們推動了多少次會議，並透過法

律來制定修正如何落實各項權利保障，並在這三段文字做一個調

整，增加了會同農委會會銜發布「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採取森林產

物規則」，以及關於「姓名條例」發布第 9 條解釋令等等成果，以

上說明。 

主席： 

針對農業部改制的部分，請通案檢視涉及組織改制之處，一併調整

文字。針對教育訓練的教材，我想這個都是滾動式修正，還有其他

意見嗎？這個有說多久要修正嗎？頻率？ 

原住民族委員會綜合規劃處陳天石科長： 

原則上是不定期修正，只是如果有修正建議經過人權小組的委員確

認。 

主席： 

謝謝說明，是否還有其他建議？那第 3案就這樣確認。剩下臨時動

議，請問有無相關提案？謝謝兩位委員實體出席我們的會議，同時

也謝謝人權處的研究員，很仔細的檢視並提供我們寶貴的意見，會

內這邊也會配合來做一個修正，那今天會議就到這邊結束，謝謝大

家。 


